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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赔礼道歉可以缓解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可以达到抚慰

金所不能实现的效果，也符合普通民众的公平感，作为侵权责任的一种形式具有积极意

义。但对赔礼道歉的间接强制执行违反了比例原则，构成违宪。公布判决书并不能获得

与被告道歉相当的效果，并非一种适当的替代执行方式。由原告或者法院以被告名义草

拟道歉启事并予以公布的观点也不妥当。而以受害人发表谴责声明而由被告负担其费用

的方式替代执行，则不失为一种妥当的方式。如果受害人不选择以该方式强制执行，则

可以请求被告支付一定的金额，其数额应由法院在判决书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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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将赔礼道歉规定为侵权责任的一种，这是对民法通则以及一些民事特别法规定的

延续。赔礼道歉的性质、目的、内容、如何判决、如何强制执行等，涉及诸多的价值判断问题，

需要综合考虑侵权人和受害人两方面人格尊严的保护以及平衡。它不仅是一个民法问题，而且涉

及在宪法、民事强制执行法上的复杂考量。本文着重就赔礼道歉作为一种侵权责任的意义及其强

制执行问题进行分析，既涉及解释论，也涉及立法论。

一、民法中的赔礼道歉责任：现状与学说

（一）法律、学说和司法实践中的赔礼道歉

现行法上赔礼道歉责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解放区的司法实践。在制定民法通则

时，为了吸取我国 “文革”期间严重侵害人格权的教训，也是作为我国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经验

的总结，民法通则第１３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将 “赔礼道歉”规定为民事责任的一种。〔１〕２００９年制

定的侵权责任法延续了该规定，将赔礼道歉列为侵权责任的一种形式 （第１５条第１款第７项）。

现行法中明确规定发生赔礼道歉责任的，主要有民法通则第１２０条 （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３条、第２５条 （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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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魏振瀛：《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 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中外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作权法第４７条、第４８条 （侵害著作权和邻接权）。此外还有一些司法解释涉及赔礼道歉问题

（见下文）。

学说上一般认为，赔礼道歉责任适用于侵害各种人格权益的情形，而不适用于侵害财产权益

的情形。〔２〕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也持该立场。〔３〕法院在侵害名誉权案件中判决赔礼道歉最

为常见。在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受侵害的案件中也会判决赔礼道歉。侵害身

体权、健康权的，有的法院会判决赔礼道歉。〔４〕此外，即便没有侵害法律规定的某种特别人格

权，当法院认为被告侵害了人格尊严或者其他可以被归入理论上 “一般人格权”之下的利益时，

也可能会判决赔礼道歉。〔５〕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持比较宽泛的观点。〔６〕

在知识产权领域，就著作权而言，法院一般仅在侵害著作人身权时判决赔礼道歉，而在侵害

著作财产权时则会驳回原告的这一请求。〔７〕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法院一般认为它们仅为财产

权，因此不适用赔礼道歉责任。〔８〕

在适用赔礼道歉责任时，法院不会指定道歉的具体内容，但是会指定道歉的方式。主要有以

下方式：（１）被告应向原告口头道歉。〔９〕（２）被告应向原告在特定的人士面前或者在特定场合

下口头道歉。〔１０〕（３）被告应向原告书面道歉。〔１１〕（４）被告应在特定的媒体上、在特定的时段内

刊登对原告的道歉声明，其内容须经法院审查。很多法院还会在判决主文中直接说明，如果被告

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在特定媒体上刊登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其费用由被告负担。〔１２〕

在判决赔礼道歉后，如果被告没有道歉，或者道歉的方式或内容不被原告认可，原告就可能

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会尽量以各种方式促使被告主动履行。比如，在媒体广泛关注的徐大雯

（谢晋先生的遗孀）诉宋祖德、刘信达名誉权案中，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后，在法院的督促下，被

告连续十天在四家门户网站和数家报纸上刊登了道歉声明。〔１３〕

假如被告在强制执行程序中仍然拒绝履行，法院如何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 “名誉权解答”）第１１条作

出了如下解答：“问：侵权人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应

如何处理？答：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

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并可依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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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４８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

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７８页。

财产权受到侵害的原告有时也会要求赔礼道歉，但是通常被法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而驳回。但是也有个别法院在

侵害物权的案件中判决赔礼道歉，例如崔梅娥与杨伦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检索自 “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

索系统 （ｈｔｔｐ：／／ｖｉｐ．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ｃｏｍ）。下文引用案例如未特别注明出处，也检索自该系统。

例如任某某等与南阳市财政局等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再审案。

例如成莫愁、李伟德诉上海安吉尔饮用水销售中心赔偿纠纷案，载乔宪志主编： 《上海法院案例精选》 （２００１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０页。

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阐释侵权法疑难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１页。

例如王玉芳等诉长城出版社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蒋志培在全国法院专利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ｈｔｔｐ：／／ｖｉｐ．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ｃｏｍ／ＮｅｗＬａｗ２００２／ＳＬＣ／ＳＬＣ．ａｓｐ？Ｄｂ＝ｃｈｌ＆Ｇｉｄ＝１０９３８３，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５日访问。

例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黄燕等姓名权纠纷上诉案。

在一起侵害名誉权的案件中，原告离职时雇主 （被告）搜查了原告的手包，法院判决被告应当在分公司员工大会上

向原告赔礼道歉。参见 《擅自搜查他人手包，公司开大会向当事人公开道歉》，ｈｔｔｐ：／／ｂｊｇ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ｉｄ＝６６４，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访问。

例如新疆兴旺外运运输有限公司与张军等名誉权纠纷上诉案。

例如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庄羽与郭敬明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参见 《宋祖德连续十天刊登道歉声明，欲求谢晋遗孀谅解》，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ｙｌ／ｙｌ－ｍｘｚｚ／ｎｅｗｓ／

２０１０／０６－２１／２３５２５９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４日访问。



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处理。”尽管该司法解释仅针对名誉权，但法院常将其适用

范围扩及于各种人格权益受侵害时的赔礼道歉，而且如上所述，常常直接在判决主文中写明。

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全面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是侵权人不执行三种责任该怎么办，回

答却仅针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似乎可以认为，该司法解释的意思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

责任可以通过法院对判决书内容公告、登报的方式替代执行，但是对于赔礼道歉，却没有好的替

代执行方式，只能将其视为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６条第６项所规定的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

而由法院处以拘留、罚款，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即只能进行间接执行。

但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采取的方法是将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予以公布，然后要求被告

负担其费用。费用执行完毕就视为对赔礼道歉的判决执行完毕。〔１４〕除极个别例外，〔１５〕执行法院

通常不对被告采取拘留、罚款的措施或者追究刑事责任。不仅在判决登报道歉时法院会如此执

行，在判决要求口头道歉时也可能这样做。〔１６〕一种非常特殊的做法是，有个别法院以被执行人

名义撰写道歉声明，以此来强制执行。在一起侵害名誉权案件的执行中，某法院以被告的名义拟

定了一封 《道歉函》，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曾经接收侵权邮件的人群发送，并强制要求这封 《道

歉函》在网络中保留１５天。法院则在此期限内定期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检查。〔１７〕

（二）关于赔礼道歉责任妥当性的学术争论

关于赔礼道歉责任妥当性的争论，历史上由来已久。罗马法上并无赔礼道歉责任的规则。中

世纪之后，欧陆的学说和司法发展出了与赔礼道歉类似的规则，但在１９世纪法国和德国的法典

化过程中又被放弃。〔１８〕在美国，主流观点认为，由法院在民事案件中判决被告赔礼道歉违反联

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因此并无该制度。〔１９〕

从比较法来看，日本民法以及受其影响的韩国民法、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法以及我国台湾现行

民法有赔礼道歉制度。〔２０〕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名誉权受侵害的情形，其性质是恢复名誉的一种具

体方法。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发生了关于赔礼道歉判决的合宪性的宪法诉讼。韩国

宪法法院认为其违宪，但是在日本 〔２１〕和我国台湾地区 〔２２〕则认为不违宪。

在我国，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于民法上设置赔礼道歉责任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宜以其作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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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承晔、张文如：《“公开道歉”判决的执行？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 （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案》，《人民法院

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２日。

参见 《被告两年不道歉，法院强制执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７－０４－０５／０３５６１１５６９９９５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２日访问。在该案中，被告被判令赔礼道歉，经多次催促执行未果后，法院称如若对生效的法律文书不履

行，将对其课予最高１５天的拘留。

参见 《教授与前妻发短信对骂，法院判相互道歉否则登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ｅａｓｔｄａｙ．ｃｏｍ／ｓ／２００９０６２５／ｕ１ａ４４５８４８３．

ｈｔｍｌ，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日访问。

参见 《发电邮侮辱诽谤他人，法院责令其在局域网道歉》，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ｅｇａｌ／２００６－０４／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３７７２３１．ｈｔｍ，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日访问。

参见 ［美］詹姆斯·戈德雷：《私法的基础》，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５４页以下；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Ｚｉｍｍｅｒ

ｍａｎｎ，犜犺犲犔犪狑狅犳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犚狅犿犪狀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犆犻狏犻犾犻犪狀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

１０７０－１０７４，１０９０．

ＢｒｅｎｔＴ．Ｗｈｉｔｅ，犛犪狔犢狅狌’狉犲犛狅狉狉狔：犆狅狌狉狋－犗狉犱犲狉犲犱犃狆狅犾狅犵犻犲狊犪狊犪犆犻狏犻犾犚犻犵犺狋狊犚犲犿犲犱狔，９１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１２６１，

１２９８－１２９９（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日本民法典第７３３条规定，名誉受侵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 “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在解释上，这种处分通常是指在

报纸上登载 “谢罪广告”。参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５５页。我国台湾民法第１９５

条第１款的规定类似。

日本的有关宪法诉讼和合宪性考量，参见 ［日］几代通：《对侵害名誉者命道歉启事之判决》，庄柏林译，台湾 《法

学丛刊》第１５期；同上引，于敏书，第３５５页。

参见 《大法官解释释字第６５６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ｐ０３＿０１．ａｓｐ？ｅｘｐｎｏ＝６５６，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日访问。



事责任形式。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赔礼道歉责任的功能及其合宪性或合理性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赔礼道歉责任的功能。肯定说认为，对受害人来说，赔礼道歉的功能主要体现为

使受害人的愤恨得以发泄，并在最大程度上修补其精神创伤，是对精神损害的一种救济。〔２３〕即

使是强制的道歉，仍然具有修复受害人心理的功能。〔２４〕对侵权人来说，赔礼道歉具有自我补偿

和道德恢复功能，为其悔过提供了一个表达的场域。〔２５〕

但否定说则认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精神损害赔偿等责任形式完全可以达到弥补受害人精

神损害的目的，并无必要设置赔礼道歉责任。〔２６〕强制的道歉不可能实现心理补偿和道德恢复功能，

也不可能使侵权人受到良心上的谴责。〔２７〕因为赔礼道歉只有在内心愿意的情况下才有实际效果，

否则，即便在法院的威慑下勉强道歉，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２８〕惟一的效果是对侵害人实施了

惩罚，但这种惩罚还不如金钱制裁更有效果，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赔礼道歉心理补偿的初衷。〔２９〕

其二，关于强制执行赔礼道歉的合宪性及合理性。否定说基于宪法基本权利及法律与道德的

关系，认为强制赔礼道歉违反了作为基本人权的良心自由和表达自由，因为它迫使侵权人违背意

愿进行扭曲的表达，是对人的内心世界、道德观念的强制。〔３０〕它违背了道德主观主义，因为每

个人都是自己的道德立法者。〔３１〕作为反驳，肯定说认为，即使是金钱赔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侵权人的自由。因此，以是否限制自由来评价赔礼道歉是否人道并不恰当。即使赔礼道歉不

能真正被强制执行，也不影响其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国现行法上并非所有的民事责

任都可以强制执行，而赔礼道歉更多是通过民众的认同和自觉遵守来实现的。〔３２〕

有持否定说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道歉的心理基础是良心，具体讲是自向性的负罪感

和他向性的悔恨情感。虽然道歉客观上可以减轻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但在主观意义上它是一种自

爱行为，排解良心上的不安与内疚才是道歉的直接目的，抚慰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只是表达歉意的

自然结果。〔３３〕另外，精神痛苦无法准确估算，以何种道歉形式来弥补、弥补到什么程度才适当，

都无法确定。〔３４〕由于赔礼道歉的内容不确定，当事人之间难以履行，法官也难以把握其标准。

强制道歉的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３５〕

除上述两种相反意见外，还有一种比较折中的观点认为，赔礼道歉作为一种民事责任具有积

极意义，但是强制赔礼道歉会发生诸多问题。这类学者大体上认同质疑赔礼道歉的观点，但并不

主张直接取消该制度，而是建议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及条件。比如，付翠英教授建议，判决赔礼

道歉必须获得侵权人的同意，并且非经其同意不得采用公开方式，此外，它仅能适用于主观恶性

大的案件。〔３６〕王利明教授也认为判决赔礼道歉应以侵权人自愿以及过错严重为条件。〔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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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６〕，杜文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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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赔礼道歉作为一种侵权责任形式的意义

（一）赔礼道歉的功能

侵权行为致人损害后所产生的侵权责任，目的在于填补损害。所以，赔礼道歉是否应当作为

侵害名誉权以及某些其他权利的一种责任形式，要看它是否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一个人的人身或者财产被侵犯时，他经常感到羞辱，可能受到多种心

理上的折磨，包括焦虑、愤怒以及无力感等。道歉帮助受害人重新获得自我价值的意识以及尊严

感，而这二者是人的心理最为基本的方面。对罪责的承认是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并且，道歉使

受害人处于一种可以决定是否宽恕的地位。即使一个被强迫的道歉，受害人仍然有权决定是否接

受道歉。这种受羞辱地位的转换以及主动地位的转换，可以恢复受害人的尊严，进而缓解其心理

痛苦。〔３８〕另外，道歉的过程常常表现出加害人的自责、羞愧等痛苦的体验，这种痛苦体验不仅

被看作诚意的表现，而且，由于受害人在此过程中感到公平，故有助于缓解其心理痛苦。〔３９〕

在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之中，有些权益的保护范围并不包含精神利益，比如通常情形下的物

权。因此，即便因为物权受侵害而发生精神痛苦，此种痛苦也不能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但是，

对于那些保护精神利益的权益，包括各种人格权益，法律承认精神损害赔偿 （下文称为 “抚慰

金”）是一种救济方式，从立法论来看，均可以考虑使加害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４０〕事实上，赔

礼道歉的功能也可以通过与抚慰金的比较来说明。德国和我国台湾的通说认为，抚慰金具有两种

功能：填补损害、慰抚受害人的精神痛苦。〔４１〕显然赔礼道歉也有这样的功能。

一个可能的疑问是，赔礼道歉责任是否具有惩罚性。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赔礼道歉令其

感到羞辱。但拉伦茨教授指出：抚慰金的出发点是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对加害人的制裁乃是

其反射作用而已，并非抚慰金制度的目的。〔４２〕同样，赔礼道歉尽管客观上会让加害人感到痛苦，

但是这并非该制度的目的，仅是其反射作用而已。加害人因为承担法律责任而有痛苦感受，乃是

普遍现象。即使是普通的金钱赔偿，对责任人来说也常常伴随失去财产的心痛和败诉的屈辱。而

侵权责任形式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它能否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在此前提下，才会进一步考虑它

对责任人的消极影响是否被控制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二）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关系

将赔礼道歉规定为一种侵权责任形式，还必须厘清它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关系。

一般认为，消除影响是一种在侵害人格权时所应承担的消除其不良后果的责任；恢复名誉则

是采取措施将受害人的名誉恢复如初的责任。王利明教授认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都主要适用

于侵害名誉权的情形。〔４３〕但也有学者认为消除影响可以适用于名称权等其他人格权受侵害的场

合。〔４４〕由于赔礼道歉责任的适用范围更广，比如侵害健康权、自由权等情形，在此范围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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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拉扎尔书，第７２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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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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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为 “仅仅”适用于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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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问题。但是在 “重合”的部分，则有必要分析其相互关系。

在我国台湾，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 （广义的）损害赔偿，包括回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具

体方式。我国台湾学说一般认为，侵害名誉权而发生损害赔偿义务时，依其民法第２１３条，应以

回复原状为原则。第１９５条第１款所规定的 “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乃是关于侵害名誉权时回

复原状的具体方法的注意规定。〔４５〕日本民法上的见解也是如此。〔４６〕在这种观点之下，赔礼道歉

是恢复名誉的一种手段，而恢复名誉是回复原状的一种具体情形。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名誉权是一种以社会评价 （“名誉”）为保护对象的

权利。在侵害名誉权而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下降时，如果仅考虑客观的社会评价，那么恢复受

害人应有的社会评价的方式，就是消除那些影响了其社会评价的因素。比如，如果加害人散布了

虚假事实，回复原状的方法就是澄清事实。具有填补损害效果的并非加害人的道歉行为，而是让

真正的事实为人所知并相信。所以，名誉能否得到恢复，与加害人是否表示歉意并无关系。

但是，名誉权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客观的社会评价，还包括一个人基于其社会评价而享有的

精神利益。这体现在，在侵害名誉权时，加害人还可能应就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金钱赔偿的责

任 （抚慰金），以此来抚慰精神痛苦。这种赔偿与社会评价的恢复无关，只和精神痛苦的消除有

关。既然名誉权的保护范围也包括精神上的安宁，那么恢复的手段就不仅有金钱赔偿，赔礼道歉

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意义甚至超过金钱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特别在侵害名誉权的场合，法院通常不会判决侵权人分别赔礼道歉和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而只要求其赔礼道歉，这实际是要求其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内容表达于同一

份道歉声明中。的确，在日常生活中，一个道歉行为并非单纯表达歉意，其中通常也包括承认自

己做了 “错事”。但从侵权责任的角度看，须分辨其性质。真正的 （纯粹的）赔礼道歉应仅关涉

内心感受的表达，也就是表示后悔、对于对方所受伤害表示歉意以及表达引以为戒的意愿。

既然赔礼道歉的功能是弥补精神损害，判决与否要看其他责任方式对精神损害的影响。法院

判决受害人胜诉就可以给他一定的精神抚慰。加害人如果履行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判决，也

有精神抚慰作用。因此只有当仍有未获弥补的精神损害时，才能判决赔礼道歉或 （和）抚慰金。

以上分析也适用于侵害其他人身权益并应承担消除影响责任的情形。比如，冒用他人姓名发

表作品，如果作品的品质低劣，会使读者误以为被冒名者的水平低劣。所以侵权人应当在一定范

围内消除影响，还可能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如上所述，一份道歉声明可以同时包含澄清真实作

者身份 （以达到消除影响的效果）和表示歉意两个内容，但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

（三）民法上对赔礼道歉问题的几种可能的制度安排

赔礼道歉具有填补精神损害的功能，并且具有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不同的意义。民法上应

如何处理赔礼道歉，有几种可能的模式。

第一，赔礼道歉不作为侵权责任的一种形式 （即无论加害人是否主动道歉，法院都不会判决道

歉），但如果加害人在侵权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主动道歉，那么作为一个事实问题，法院可据

以判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已获得全部或者部分的弥补，从而不再判决抚慰金或者减少其数额。

第二，加害人负有赔礼道歉的责任 （义务）。假如加害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主动道歉，

其性质乃是债务的履行。如果道歉方式适当，可以消灭该债务，法院自然不可也不必再判决道

歉。如果道歉已经消除了受害人的全部或者部分精神痛苦，应不再判决抚慰金或者减少其数额。

假如加害人拒不道歉，或者道歉方式并不适当，由于赔礼道歉责任的各种特殊性 （基于质疑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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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性、合理性的各种理由），法院只判决较高数额的抚慰金，而不判决被告赔礼道歉。〔４７〕

第三，基本同上，但是假如加害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拒不道歉，或者道歉方式并不适

当，仍然认为该债务属于可以强制执行的债务 （尽管不能直接执行，但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执行），

法院应当判决赔礼道歉。判决后加害人仍不道歉的，依法强制执行。

英美法采第一种模式。〔４８〕在不承认赔礼道歉责任的大陆法系国家，第一种模式在理论上也

是可能的。〔４９〕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采第三种模式。〔５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告在法庭上赔礼道歉并得到原告认可，法院会直接接受其结果，认

为赔礼道歉的责任已经承担完毕，不再判决被告赔礼道歉。〔５１〕但是法院应当在判决中叙明。〔５２〕

如果被告主动道歉，而原告仍然坚持要求法院判决赔礼道歉的，法院可能会斟酌案件事实，确定被

告的道歉是否已经达到了法院认为应达到的效果。如果结论为肯定的，则不再判决赔礼道歉。〔５３〕

此外，如果主动道歉达到了减轻精神痛苦的效果，法院在确定抚慰金时应考虑酌减其数额。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精神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８条和第１０条，赔礼道歉具有消除精神损害的意义，而 “侵权行为所造成

的后果”乃是确定抚慰金数额的考虑因素之一。

所以，从理论言之，真正发生问题的是，在加害人未主动道歉的情况下法院应如何判决。其

实，第二种模式在逻辑构成上反而不如第一种模式简洁，尽管二者的效果基本相同 （只是推理过

程不同）。因此，只有妥当说明加害人未主动道歉时法院应当判决赔礼道歉，并且有适当的方法

强制执行之，才能最终说明将赔礼道歉作为一种责任形式的合理性。

（四）法院判决赔礼道歉的意义

从现行法来看，我国采用了第三种模式。笔者赞同这一模式。

其实，从可操作性角度考虑，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上文提及，质疑赔礼道歉的一个观点

是，赔礼道歉责任的内容难以确定。的确，当法院判决口头道歉时，也许侵权人木讷得很，除了

“对不起”三个字，什么也说不出来，受害人并不满意。或者，侵权人在口头道歉时并不正视对

方，或者面露不屑甚至带着笑容，不仅没有达到道歉的效果，反而激起更大的愤怒。此时法院如

何应对？书面道歉自然可以免去这些微妙的判断。但是，也许被告文化程度很低，写不出几个字

来。此时，是不是由法院代他写一个道歉书？

从这个角度看，既然道歉是否 “适当”难以判定，似乎还不如不把这一难题留给执行程序，

而只是在审判中考察被告是否主动道歉及其情节，以决定抚慰金的数额，但不判决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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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行法来看，这种处理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１１０条。该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非金钱债务的，假如债务的标的不

适于强制履行，那么债权人不能请求继续履行。根据第１０７条、第１１３条，债权人只能请求赔偿损失。

在英国和美国，法院不会判决赔礼道歉，但侵权人主动道歉的，陪审团可以根据受害人精神痛苦的减轻情况，酌情

减少金钱赔偿的数额或在决定是否判处惩罚性赔偿金时予以考虑。参见胡雪梅：《英国侵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１页以下；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Ｅｐｓｔｅｉｎ，犜狅狉狋狊，ＡｓｐｅｎＬａ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５０１－５０３；ＤａｎｉｅｌＷ．

Ｓｈｕｍａｎ，犜犺犲犚狅犾犲狅犳犃狆狅犾狅犵狔犻狀犜狅狉狋犔犪狑，８３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１８０，１８８－１８９（２０００）．

这要取决于特定国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对此，各国极不相同。参见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

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００页以下。在德国法上，确定抚慰金数额时应当考

虑一切可以考虑的因素。参见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４９５页。

在日本法上，主动道歉可导致减少精神损害赔偿金。参见前引 〔２１〕，几代通文。我国台湾法上的观点，参见前引

〔４５〕，曾世雄书，第４１３页以下，第３８７页以下。

例如韦观与刘建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６２条第２款。

例如侯某某诉印某某名誉权纠纷案。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方案并没有真的避免上述问题。在第一、二种模式之下，如果被告主

动道歉，法院仍然不得不判定这种道歉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抚慰效果，并基于此来决定是否判决

抚慰金及其数额。所以，这种可能非常困难的判断工作无论如何难以回避。

另一种可能的质疑是，即便按照笔者下文所主张的替代执行以及赔偿执行的方式执行，原告

仍然没有得到被告的赔礼道歉，这一责任还有何意义？

笔者认为，法院判决赔礼道歉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法律救济能够实现一种表达功能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它能够有效地传达社会规范，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可接受的。关于赔礼

道歉的判决也有这一功能。〔５４〕

假如没有赔礼道歉责任，法院就只能借助判决抚慰金来弥补精神损害。基于各种合理的理

由，抚慰金的数额不可能非常高。比如，上海法院判决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会超过５万元。〔５５〕

不难想象，一个加害人可以吹着口哨把钱送到法院，声称自己已经完成了法律的所有要求。相

反，如果判决他赔礼道歉，尽管他拒绝道歉时法院的强制执行手段有限，但是毕竟加害人不再可

以宣称自己已经履行了判决。并且，依照笔者下文的主张，假如以受害人发表谴责声明、加害人

负担费用的方式替代执行，对于一个富人来说其 “面子”的损失远远大于区区几万元的抚慰金。

尽管在法律意义上，抚慰金并非受害人精神痛苦的 “价格”，但是一般公众常常会有这样的

观感。这种朴素的观念虽然不 “正确”，但是应当引起法律人的深思。从经济意义来说，加害人

或许会将其法律责任视为侵害行为的 “成本”。但就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言，假如这个 “成本”

的构成仅为金钱 （并且数额有限），就可能使受害人以及公众产生人格权益 “不值钱”的不平之

感。相反，假如法院判决并执行赔礼道歉，则相当于昭示：人格权益是 “无价”的。

另外，如果法院不能判决赔礼道歉，那么加害人即便在败诉后愿意主动道歉，也失去了法律

意义，所以很可能因此而倾向于不再道歉。而受害人可能更需要一个道歉而不是一笔钱 （否则就

不会提出该诉讼请求，或者不会申请强制执行），即便道歉发生在判决之后。所以，判决赔礼道

歉，给了加害人一个道歉的机会，也给了受害人获得道歉的机会。即使加害人仍然拒不道歉，以

笔者下文主张的方式来强制执行，受害人所获得的救济也好于或等于直接判决抚慰金。

还有一个可能的疑问：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都拒不道歉的人，真的还会主动道歉吗？至

少很难保证它是一个真诚的道歉，从而达不到道歉的效果。但是，社会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认为，一个人对于认知有一个心理需求，就是保持认识元素之间的

和谐一致，否则个体会感到不安并且有动机去调整其认知。〔５６〕因此，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一个

一直拒绝道歉的人，在法院判决要求其道歉之后，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５７〕

即使是不真诚的道歉，对很多受害人来说仍是有意义的。道歉的动机，常常源于加害人因为

冒犯他人而产生的愧疚和羞耻感，因此需要主动道歉来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荣誉感。另外一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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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９〕，ＢｒｅｎｔＴ．Ｗｈｉｔｅ文，第１２７８页。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沪高法 ［１９９９］５２８号）（“盲目地追求高额赔偿而不加以限

制，只会贬低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误导人们追求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也明确指出，抚慰金并

不是对精神损害 “明码标价”，“盲目攀比、一味求高，只能事与愿违”。参见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页。

参见 ［美］利昂·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郑全全译，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被要求做一件事情，就不会产生这种认识失调，相应地，也就较少有动机去改变自己的认知。

所以，如果法律上不设置赔礼道歉责任，被告主动道歉的可能性会小一些。本文此处的观点参考了前引 〔１９〕，

ＢｒｅｎｔＴ．Ｗｈｉｔｅ文，第１２８７页以下。上文提及的徐大雯诉宋祖德一案中，法院判决宋祖德登报道歉后，他一开始仍

然试图敷衍了事，但是后来转变了态度。从其表现来看，似乎还是有诚意的。参见 《宋祖德自称 “孙子”向谢晋遗

孀道歉，补缴１５万元现金》，《京华时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日。



机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即为了避免背负恶名、为人不齿或者为了逃避报复或惩罚而道歉，这是

一种 “策略性”的道歉。一个人具体的道歉动机可能是上述二者之一，也可能是二者的结合。即

便是基于第二种动机的道歉，仍然可以满足受害人的心理需要，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因此不应

贬低其有效性。〔５８〕其实，即便加害人在诉前或诉讼中主动道歉，也可能是策略性的。对于很多

受害人来说，得到一个不真诚的道歉，总比得不到道歉要好一些。〔５９〕

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判决赔礼道歉应以受害人明确提出请求为前提。如果受害人未请求道歉

而只请求抚慰金，则表明受害人并不认为道歉有弥补其精神痛苦的作用。此种感受并非罕见，也

并非不合理。从加害人的角度看，金钱赔偿并不必然更加困难。因此，法律应尊重原告的选择。

如果法院认为精神损害较轻，判决一个小额的抚慰金即可。

三、赔礼道歉责任的强制执行

赔礼道歉责任的强制执行问题不仅涉及强制执行制度适用时的困难，而且是持否定说的学者

质疑该制度的合宪性、合理性的焦点。尽管这些学者通常只是笼统地说 “强迫”或者 “强制”赔

礼道歉会产生某种消极的后果，但实际上，法院关于赔礼道歉的实体判决在性质上不过是一种宣

告，它本身并不直接具有强制的效果。赔礼道歉的强制性体现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可是，对赔礼

道歉的强制执行有几种可能的方式，它们对侵权人的 “强制”程度有巨大的差别，可能的消极后

果也极为不同，不可笼统地加以判断。必须对所有可能的强制执行方式进行细致研究，分析各种

不同方式的利弊，只有每一种强制执行方式都弊大于利时，才可以在立法论上否定赔礼道歉责任

的妥当性，或者在解释论上得出尽量限制其适用的结论。

在美国，之所以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判决赔礼道歉有违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是因为

这种判决在强制执行时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间接执行，即拒不道歉的人会构成藐视法庭罪而须承

担刑事责任。在此前提下，笔者理解并赞同美国的一般观点。但是中国的强制执行法主要继受了

大陆法的框架，执行方式多样，执行法院的能动性也很强，应当作谨慎的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

霍姆斯大法官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是，尽管法律义务 （ｌｅｇａｌｄｕｔｙ）的含义包含了道德的

意味，但是从一个 “坏人”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种对于法院判决的预测：如果他做了法律禁止的

事情，他就会被判入狱或者被迫支付一定的金钱。比如，所谓的合同义务不过意味着债务人可以

预测到，他如果违约，就不得不以金钱赔偿损失。所以，与其说一个人有义务做某事，不如说他

是在做某事和承担法律规定的不做此事的不利结果之间进行选择而已。〔６０〕

这一观点启示我们，当法院判决被告赔礼道歉时，与其分析被告违心的道歉会让他受到何种

心灵的扭曲，不如分析被告拒不道歉时会承受何种后果。如果这种后果合理而容易承受，就完全

可以坦然接受它而不必言不由衷地道歉。只有当这种后果过于严峻，以至于一般人宁可选择违心

道歉时，赔礼道歉本身的妥当性、违宪性问题才会凸显出来。

在理论上和现行法上，强制执行可分为直接执行、间接执行、替代执行与赔偿执行几种方式。

直接执行指依照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直接实现私权的内容的执行方式。间接执行，指执行机关不直

接以强制力实现权利人的请求权，而是赋予义务人一定的不利益，以迫使其自行履行义务的执行方

式。替代执行，指执行机关命第三人代义务人履行义务，其费用由义务人负担的执行方式。赔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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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８〕，拉扎尔书，第１６１页以下。

前引 〔１９〕，ＢｒｅｎｔＴ．Ｗｈｉｔｅ文，第１２９６页。

［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的道路》，载 ［美］斯蒂文·Ｊ·伯顿：《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张芝梅、

陈绪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１６页以下。



行，指义务人不履行其义务时，执行机关命义务人赔偿权利人之损害，以代替原定给付的执行方

式。〔６１〕行为和不行为的请求权的执行，在性质上通常无法采取直接执行的方式，只能考虑间接

执行、替代执行等其他执行方式。具体而言，应当考虑债务人的行为是否可替代。如为可替代行

为，执行机关采取替代执行的方式；如为不可替代行为，通常仅能以间接执行方法执行。〔６２〕

对赔礼道歉的强制执行，属于对一定行为的强制执行，因此不可能被直接执行，只能考虑其

他执行方式。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可能的选择：１．间接执行。执行法院可以处以罚款、拘留甚

至判处刑罚。２．替代执行。又有三种可能的具体方式。第一种，由执行法院以一定的方式将判

决书的主要内容公布，由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费用。第二种，执行法院以侵权人的名义草拟道歉声

明 （或者由受害人草拟、经法院审定），并公布于特定场合或者媒体，其费用由侵权人负担。第

三种，执行法院通知受害人草拟一份谴责声明，经法院审定后，公布于特定场合或者媒体，并由

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费用。这里的第三种替代执行方式是笔者所 “独创”，容后详论。３．赔偿执

行。执行法院可以要求侵权人支付一定的赔偿金给受害人，以代替赔礼道歉。

总的来说，有三大类、共五种可能的强制执行方式。

（一）间接执行方式评析

在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认为，法院如果判决被告当面道歉，则道歉属于不可替代的行为，只

能以间接执行的方式加以执行。〔６３〕在中国大陆，赔礼道歉的间接执行，在现行法之下以民事诉

讼法第１０６条第６项 （罚款、拘留的强制措施）〔６４〕以及刑法第３１３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为可能的主要依据。“名誉权解答”第１１条就侵害名誉权时这些规定的适用直接作出了说明。尽

管司法实践中很少采取该种方式，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我国没有间接执行问题。如前所述，司法

实践中有个别采用间接执行措施的例子，也有法官和学者在理论上主张当面道歉或者在电视节目

中道歉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应采取间接执行的方法。〔６５〕所以，在理论上有必要就现行法之

下可否间接执行作出分析。

在间接执行方式之下，一个不愿意道歉的侵权人不仅可能被罚款，而且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侵权人可能会在恐惧之下被迫道歉。相对于替代执行和赔偿执行方式来说，间接执行方式对侵权

人的强制程度最高、“威慑”最大。关于赔礼道歉的合宪性问题在间接执行方式之下最为尖锐。

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第３５条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在解释上应当包括不表意的自由。因此，

赔礼道歉责任的合宪性问题，可以在言论自由的层面加以考察。宪法第３６条保护公民的宗教信

仰自由，被法院判定须赔礼道歉的行为，可能与侵权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强迫赔礼道歉可能违反

其宗教信仰，因此也须在此层面加以考察。另外，宪法第３８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强迫赔礼道歉是否构成对侵权人人格尊严的侵犯，也是宪法上的问题。〔６６〕

我国并无正式的违宪审查制度。从理论上说，违宪审查标准可以借鉴源于德国法的比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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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０页。

参见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论纲》，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９５页以下。

参见陈瑞堂：《债务人应向债权人道歉之行为义务之执行》，载杨与龄主编：《强制执行法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

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１１页。

并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第６０条第１、３款。此外， “迟延履行金”

也有一定的间接执行的效果。参见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９条第２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１９９２年）第２９５条。其实际效果与罚款类似，因此下文不作特别分析。

参见赵晋山：《行为请求权强制执行研究》，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总第７集，

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７５页；孙加瑞：《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概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２１页。

我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良心自由，并且上述宪法权利均部分涉及良心自由的实质内容，因此至少就赔礼道歉问题而

言，在我国宪法上无法直接从良心自由的角度加以说明。



则。〔６７〕该原则包括三个方面：（１）妥当性原则 （或译为 “适合性原则”），即国家的一种措施是

可以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２）必要性原则，即在所有能够达成特定目的的方式中，必须尽可能

选择对于人民的权利侵害最少的方式。（３）均衡原则 （狭义比例原则），即国家的这种措施所欲

达成的目的与其对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之间，并非不成比例，或者说，它虽然是达成目的所

必要，但是仍不可以使人民承受过度的负担。这三方面的内容也是检验合宪性的三个阶段。〔６８〕

第一，间接执行赔礼道歉是为了保护受侵害的人格权益。上文提及，即使是被迫作出的道

歉，对于受害人仍然具有减轻精神痛苦的意义。因此，间接执行符合妥当性原则。

第二，间接执行措施的最佳结果，是促使加害人主动道歉，执行措施本身对于受害人来说并

无意义。而采取间接执行措施后加害人如果仍然顽固地拒绝道歉，这些措施不可能无限制地重复

适用。此时，根据一种重要的观点，只能由执行法院裁定由加害人以金钱方式赔偿损失，然后作

为金钱债权执行。实际上是转而使用了赔偿执行的方法。〔６９〕笔者认为，法律在抚慰金之外设置

赔礼道歉责任，就是认为赔礼道歉可以发挥金钱所不能达成的效果。而笔者所主张的由受害人发

表谴责声明、加害人负担其费用的替代执行方式，其效果与加害人主动道歉类似，也就是说，其

效果好于金钱赔偿。所以，间接执行的效果比起笔者下文所主张的谴责声明方式的替代执行与赔

偿执行相结合的执行方式，显然较差。即使二者是达成立法目的 （弥补精神损害）的同等有效的

手段，间接执行对加害人基本权利的侵害也更为严重。所以，间接执行方式违反必要性原则。

第三，尽管间接执行方式是达成立法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它使加害人的基本权利受到

过分严厉的限制，与其所欲达成的保护受害人的人格尊严的目的相比，不成比例。

上文提及的一种赞成赔礼道歉责任的观点认为，任何法律责任 （包括金钱赔偿）都会限制侵

权人的自由，因此赔礼道歉责任并无特殊之处。这种观点不妥当，因其未考虑狭义比例原则。

民事诉讼中被判决赔礼道歉的被告，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拒绝道歉：（１）认为法院认

定的事实有误，即自己根本没有从事侵权行为。（２）法院认定的事实虽然正确，但是在法律上并

不满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因此不应承担侵权责任。（３）自己虽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

中不应包括赔礼道歉责任。（４）虽然自己依法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责任，但是法律本身不公正或者

不合理。（５）虽然对于判决结果无话可说，但是仍然因为特殊原因而不愿意道歉，比如因为义愤

而殴打一个为害乡里的人，认为其罪有应得，所以不愿意道歉；更为常见的原因则是觉得道歉让

自己感到羞耻。〔７０〕以下依次分析。

首先，法院审判的性质决定了其认定的事实可能并非真实。新闻报道揭露了我国近年来多起

死刑错案，〔７１〕令人痛心疾首。美国也有不少死刑错案。〔７２〕死刑案件尚且如此，民事案件中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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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在中国的宪法理论上借鉴比例原则的观点，参见张翔： 《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 《法商研究》

２００６年第４期；聂鑫：《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问题 以中国近代制宪史为中心》，《中外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６８页以下；汤德宗：《违宪审查基准体系建构

初探》，载廖福特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６辑，台湾新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主持起草的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一稿的第３９３条明确承认了这种措施。但是在其后的第二至四

稿中，删除了该规定。参见沈德咏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第１册，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５页。

不过，该观点仍然获得很多法官和学者的赞同。参见江必新主编：《民事执行新制度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４１页；黄金龙：《〈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用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版，第１９２页；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８３页。

前引 〔３８〕，拉扎尔书，１９０页以下。

如聂树斌案，参见 《聂树斌案绝处逢生》，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ｎ２５２９９４９７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１月８日访问。

研究显示，１９７３年以来美国共有１２６人被错判死刑，并且１９００年以来，已经被错误执行死刑的有２３人。参见 《美

国：１２６名被错判的死刑犯》，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ｆｆｙ．ｃｏｍ／ｆａｘｕｅｊｉｅｔｉ／ｘｓ／２００７１２／２００７１２２９２０３１４０．ｈｔｍ，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４

日访问。



“错案”的数量可想而知。比如，《羊城晚报》１９９８年曾经报道足球裁判陆俊 “吹黑哨”，被法院

认定构成诽谤，侵害了名誉权，判决其赔礼道歉。〔７３〕《羊城晚报》履行了法院判决。可是，在最

近的足坛 “打假扫黑”风暴中，陆俊因为涉嫌受贿已被逮捕。〔７４〕媒体的报道也许是有依据的，

只是由于难以举证而败诉。这类案件意味着即使被告明知什么是真相，也不得不承认一个 “假

相”为真并因此向原告道歉。

其次，虽然在有的案件中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无误，但是有关法律问题却存在争议，如肖传国

与方舟子之间的纠纷。方是民 （网名方舟子）发表文章或者接受采访时，对肖传国的学术成就提

出尖锐的质疑，被肖传国分别在武汉和北京两地起诉 （针对方是民的两次访谈）。尽管方是民在

两次访谈中所提及的事实和观点几乎完全相同，但是两地法院却基于不同的法律观点得出了完全

不同的结论：方是民在武汉被认定构成侵权并被判决赔礼道歉，在北京则完全胜诉。〔７５〕

很多权利本身边际不明，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增加前述情形的发生概

率。这在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经常与他人的表达自由相冲突的权利群中尤其明显。〔７６〕如

果赔礼道歉责任被间接执行，被告面临的可能是牢狱之灾的严重 “威胁”，他们可能屈服于此，

尽管他们原本在 “正义”的一方。这种赔礼道歉将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当然，法律上设置规则通常假定法院可以准确地发现事实、妥当地适用法律。但是，如果一

种规则可能导致无可挽回的结果，其设置就需要特别慎重。我国为死刑设置死刑复核程序，即为

适例。赔礼道歉的严重程度虽然远不及死刑，但也是无法挽回的。即便以后通过再审程序或者其

他方法还自己以清白，也不能洗刷被迫道歉所带来的屈辱。

再次，赔礼道歉本身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被告与原告、法院甚至社会上多数人的法律观念

和道德观念可能有很大分歧，并因此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该责任，或者认为这样的法律不公正。比

如，著名演员孙海英公开宣称，同性恋不仅仅是道德堕落、败坏，更是一种犯罪，激起了很多人

的愤怒。〔７７〕这种说法乃是基于孙海英的基督教信仰。假如孙海英因此被诉并被判赔礼道歉，他

就不得不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罚款、拘留甚至判刑之间作出抉择。法律不应使人陷于此种境地。

当然，假如被告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败诉的结果与赔偿金的支出也可能构成一种屈

辱。但是，这种屈辱的感受是任何败诉者都可能有的。败诉的被告固然不得不容忍法院对其财产

进行执行，但是这种容忍并不意味着对判决的同意。而赔礼道歉则意味着必须公开表示同意，这

是赔礼道歉与一般民事责任的根本区别。〔７８〕

韩国宪法法院认为，国家命令加害人道歉是对个人感情的一种强迫，是对其人格的极端不尊

重。尽管它可能带来一定的效果，但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是对国民基本权利的不必要的限制。〔７９〕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的数位大法官也认为强迫公开道歉违反比例原则。〔８０〕就间接执行方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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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中，该媒体报道陆俊在一场比赛中收取了２０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参见 《首起 “黑哨”名誉权纠纷期待翻案，报纸可能上诉》，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０／０３２６／１７／６２ＮＧＢＩ２Ａ０００１４６ＢＤ．

ｈｔｍｌ，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４日访问。

参见肖传国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方是民言论失实侵犯其名誉权案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肖传国与北京

雷霆万钧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名誉权纠纷上诉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此类问题的另一例子是陈永贵的

遗属诉吴思、北京青年报社名誉权案。参见汪庆华：《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宪法抗辩》，《政法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参见苏力：《〈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参见 《孙海英无惧惹众怒，炮轰 “同性恋犯罪”绝不道歉》，ｈｔｔｐ：／／ｙｕｌｅ．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７０８１６／ｎ２５１６１０６５０．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４日访问。

同说，参见前引 〔２１〕，几代通文。

韩大元：《韩国宪法法院关于赔礼道歉广告处分违宪的判决》，《判解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１９８页以下。

同前引 〔２２〕。



笔者赞同这些观点。

（二）公布判决书内容的替代执行方式评析

替代执行是针对可替代行为的执行方式。所谓可替代行为，是指作为给付内容的行为，不论

由债务人为之与还是由第三人为之，其经济上利益和法律效果对债权人并无差别，例如拆除建筑

物、除去妨害物。执行时，由法院指定第三人完成该行为 （或者在法院未指定时由权利人选定第

三人或者自行代为该行为），使权利人获得与被执行人亲自履行相当的效果，而由被执行人负担

相应的费用。〔８１〕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８条规定了替代执行措施。

如上所述，“名誉权解答”第１１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做法是，如果被告拒不执行

赔礼道歉的判决，法院会公布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并要求被告支付相关费用。笔者认为，这种做

法从民事实体法来说，混淆了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关系；从强制执行法来说，实际

上没有以任何方式执行赔礼道歉，并非真正的替代执行。

按前文的分析，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判决书的内容，可以澄清事实，达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的效果。就此而言，它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责任的有效的替代执行方式。但是，这样做显然没

有在任何意义上达到相当于赔礼道歉的效果，因为赔礼道歉乃是通过道歉的言语或者行动来直接

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８２〕

一个可能的反对理由是：公布判决书内容可以导致名誉的恢复、影响的消除，这样就消除了

精神痛苦，达到了赔礼道歉责任的目的。另外，公布判决书具有某种谴责的意思，受害人可以从

法院的这种具有谴责性的工作中获得某种安慰，减轻精神痛苦。

笔者认为，如上文所述，只有当法院认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措施所带来的抚慰效果仍不

足以弥补全部的精神痛苦时，才考虑判决赔礼道歉。因此，以公布判决书内容的方式替代执行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仍未触及判决中希望以赔礼道歉方式弥补的精神痛苦。

法院公布判决书内容所体现出的谴责意味，的确具有某种抚慰效果。但是这种谴责是间接

的。判决书的内容只涉及案件事实以及相应的法律适用，并不包含道德评价，所以公布判决书并

不直接体现道德姿态。而道歉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其语言也是道德性的。更重要的是，公布判

决书内容所包含的谴责意味，最多和侵权人主动采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措施所隐含的自我谴责

意味相当，它的抚慰作用也仅相当于侵权人主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所以，以公布判决书的方式来替代执行赔礼道歉，并未让受害人获得与加害人亲自道歉相同

的利益，不符合替代执行的性质，在强制执行法和民法上都不能成立。

（三）“捉刀”的替代执行方式评析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说和实务一般认为，如果法院判决被告将一定的道歉文字刊载于新闻报

纸，以达到对不特定人公开之目的，该道歉行为属于可替代行为，可以由法院命第三人代为履

行，而由债务人负担费用。理由是，将道歉启事刊登于报纸的义务，无论由债务人亲自为之还是

由第三人为之，其效果并无不同。在实务上，通常由原告 （受害人）在起诉时以被告名义草拟一

份道歉启事，法院如果判决原告胜诉，会在判决中确定道歉启事的内容 （如有必要，会对原告草

拟的内容加以修改）。如果被告不依照判决刊登道歉启事，执行法院即授权债权人刊登该启事，

费用由受害人代垫，经其申请，执行法院再命令债务人归还。〔８３〕比如，在吕秀莲诉 《新新闻》

名誉权案中，法院判决 《新新闻》等被告登报道歉，但被告拒不道歉，于是吕秀莲垫付费用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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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宗：《强制执行法》，台湾三民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０１页以下。

同说，参见冀宗儒：《论赔礼道歉作为民事救济的局限性》，《人民司法》２００５年第９期；前引 〔３０〕，吴小兵文。

参见前引 〔６３〕，陈瑞堂文。



告名义刊登了道歉声明，再由法院向被告执行该费用。〔８４〕

基于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８条对替代执行方式的承认，从理论上说，中国大陆也存在像台湾地区

那样解释赔礼道歉的可替代性、进而由原告或者法院代写并公布道歉声明的可能性。司法实践中

已出现此类执行案例，学说上也有赞成意见，〔８５〕有必要在理论上对此执行方式予以考虑。

从实体法来说，公布道歉声明的目的是抚慰精神痛苦。“捉刀”的替代执行方式虽然在形式

上使公众看到一个由被告作出的道歉声明，但是它能像真正的道歉声明一样达到抚慰效果吗？

从受害人的角度看，侵权人并没有真的道歉，因此上文所述的道歉 （包括被迫道歉）的抚慰

作用并不存在。尽管被告需负担一定的费用，但他在自愿履行判决时也要负担该费用，并未发生

额外的经济负担。原告最多自欺欺人地向 “不明真相”的人宣布被告已经道歉，但能够因此而获

得抚慰的受害人恐怕很少。甚至在这种 “假”道歉发表后，被告可能另外声明自己并未道歉，此

时的原告恐怕就非常尴尬了。比如吕秀莲诉 《新新闻》案，吕秀莲在被告拒不履行判决后自付费

用以被告名义刊登道歉启事，而作为署名的道歉人之一的王建壮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该启事并

非由他刊登。〔８６〕所以，“捉刀”的替代执行方式根本达不到与赔礼道歉相当的精神抚慰效果。

另外，“捉刀”的替代执行方式也有合宪性方面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的许宗力教授认为，

此种做法仍然给被告造成公开屈辱，并且，违反被告的意思而以其名义登载道歉启事，侵犯了其

姓名权，构成某种意义上的伪造文书。〔８７〕笔者赞成这一见解。

（四）谴责声明：另一种替代执行方式

探讨赔礼道歉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时，需要考察所设想的替代行为是否可以达到与被执行人亲

自履行相当的效果，对此应以社会的一般观念为判断标准。

一个人受到他人的冒犯或者侵害后，如果获得对方的真诚道歉，自然可以减轻甚至消除精神

上的不快。如果受害人可以义正词严地把对方责备一番，而对方只能洗耳恭听，受害人的不快情

绪通常可以得到一定的发泄，从而舒缓心情。这一点是社会一般观念所认可的。所以，在侵权人

拒绝道歉时，赋予受害人以公布谴责声明的方式来达到相当的弥补精神损害的效果，并由侵权人

负担费用，应认为是一种合理的替代执行方式。

从侵权人的角度看，这种替代执行通常并没有增加其经济负担，因为谴责声明的范围、方式

应当与判决书所确定的赔礼道歉的范围、方式相当。在这个意义上，此种替代执行方式没有让侵

权人承受额外的威慑。尽管这种谴责声明会包含道德上的负面评价，包含了羞辱的因素，但是至

少侵权人无须言不由衷，法律只是要求其忍受而已，因此并不构成对其人格尊严的过度侵害。即

便出现了上文提及的错误判决，被告所感受到的屈辱和不公也会小于被迫道歉。将来如果有机会

还自己以公道，还可能有权要求原告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并要求其在道歉时述及这一情节，或者

在自己发表的谴责声明中述及这段屈辱。

上述见解可能受到一个质疑：既然谴责声明具有弥补精神损害的功能，为什么在实体法上没

有它的地位。笔者认为，谴责声明是受害人自己的行为，而侵权责任制度考虑的是侵权人应为何

种行为来填补损害，因此无法直接规范谴责声明。但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如果受害人因发表谴责

声明而发生了费用，在民法上是否有权请求侵权人负担？由于精神痛苦的不确定性，受害人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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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６５〕，赵晋山文。

参见 《吕秀莲胜诉， 〈新新闻〉今登报道歉》，ｈｔｔｐ：／／ｉ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ｅｒｔ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ｔｗ／ｌｉｖ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ｐｈｐ？ｎｏ＝

２７３６８７＆ｔｙｐｅ＝％Ｅ５％８Ｄ％Ｂ３％Ｅ６％９９％８２％Ｅ６％９６％Ｂ０％Ｅ８％８１％９Ｅ，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访问。

同前引 〔２２〕。



痛苦的方法各异，其中有的需要金钱成本，有的不需要。如果将这些费用一概看作侵害人格权益

所发生的损害并应当赔偿，会导致法律的高度不确定性。并且，从理论上说，抚慰金可以由受害

人用于这些途径，要求侵权人既赔偿此类费用又支付抚慰金会导致重复赔偿。所以，原则上不应

承认发表谴责声明或者其他自行采取的缓解痛苦措施产生的费用可以请求赔偿。但是，如果法院

判决了赔礼道歉，就表明法院期望能够以此种非金钱的方式更有效地弥补受害人的痛苦。由于谴

责声明在范围、方式上与道歉声明相同，费用基本相同，效果相当，并且符合一般观念，所以，

在执行程序中例外地承认谴责声明具有可替代赔礼道歉的性质，理论上是可行的。

当然，这种替代执行方案需要谨慎为之。受害人的谴责声明应当经过法院审定，以避免其采

用过激的言辞。法院审查时，应注意谴责声明的内容与侵权的情节、过错程度等相适应。

从合宪性的角度看，侵权人在这种替代执行方式下只承担金钱责任，并无丧失自由之虞。其

金额在多数情形下与其主动道歉时相同，即便超出也非常有限。由于 “威慑”程度较低，被告基

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主动道歉或承担受害人发表谴责声明的费用。即便法院判决存在认

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的错误，执行的消极后果也小得多。所以，从比例原则来看，并无违反

之处。

（五）赔偿执行方式评析

我国现行法上有多处承认赔偿执行。比如，被执行人应交付特定标的物的，如原物确已变

质、损坏或灭失，执行法院应当裁定折价赔偿或按标的物的价值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８８〕

上文也提及，对于不可替代的行为，如果对被执行人采取间接执行措施后仍无效果，我国的一种

重要意见认为执行法院应当裁定被执行人金钱赔偿，赔偿完毕即执行完毕。此外，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被执行人拒绝履行不可替代行为的，不必经间接执行的过程，只要权利人申请，法院就可

以裁定被执行人支付一定的赔偿金，赔偿完毕即执行完毕。〔８９〕

赔偿执行虽然在理论上属于一种与 “本旨执行”〔９０〕对应的执行方式，但是它导致执行标的

发生变更。是否发生了变更的原因，变更的具体内容如何，原本是民事实体法问题，严格来说，

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将其作为一种执行方式，是为了简化程序，减少讼累。尽管现行法上的赔

偿执行在救济途径上仍有不足，略嫌草率，但是总体上不失为有价值的制度安排。

赔礼道歉是一种为特定行为的义务。尽管上文分析了受害人的谴责声明相对于赔礼道歉来说

常常具有可替代性，但是特定的受害人未必认可谴责声明对自己的意义，或者在隐私权受侵害时

并不希望 “大张旗鼓”的谴责声明带来隐私的二次伤害。所以仅在受害人同意时，赔礼道歉责任

才具有可替代性 （以受害人的谴责声明替代），否则就应认为其不具有可替代性。

上文已经分析，间接执行的方式并不妥当。但是，加害人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赔礼道歉责任，

应承担迟延履行的责任。德国民法典第２８１条第１款规定了迟延履行时债权人请求替代原定给付

的金钱赔偿 （理论上称为 “替补赔偿”或者 “填补赔偿”）的权利。我国民法虽无类似规定，但

解释上应当认为，债务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债权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债权人

可以拒绝受领原定给付而请求替补赔偿。〔９１〕如果加害人在收到执行法院的通知后仍然不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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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２０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６１〕，杨与龄书，第１０页。

参见韩世远：《履行障碍法的体系》，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８页。



期限内道歉，应认为受害人在实体法上有权请求替补赔偿。由于赔礼道歉的意义在于弥补精神损

害，因此替补赔偿也应依照可以弥补该精神损害的方式予以确定，其性质相当于抚慰金，其金额

应与赔礼道歉的抚慰作用相当。所以，一个可能的制度安排是，经受害人申请，执行法院可以参

考法律上确定抚慰金的各种因素确定一个金额，裁定加害人支付，支付后视为执行完毕。从强制

执行法理论来看，这是对一个不具有可替代性的行为请求权在不能适用间接执行措施的情形下所

采取的赔偿执行，在我国法上，可以类推适用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而获得其法律依据。

不过，也许还有更好的制度安排。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５１０条之２规定：“判决命履行某种行为

时，可以同时依原告的申请，判令被告如不于一定期间内履行时应支付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由法

院依自由裁量确定之。”也就是说，法院首先判决被告无条件地为特定的行为，进而判决如果被告

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未为该行为，则应赔偿一定的金额。从理论上说，后半部分的判决是一种附停止

条件的判决。〔９２〕其前提是，必须原告依据实体法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法院才能作出这种赔偿

的判决。〔９３〕这种实体法依据以德国民法典第２８１条第１款的替补赔偿为典型。这一规定的特殊意

义在于，如果原告仅诉请被告为特定行为，法院判决其胜诉，在被告不履行判决时，原告仅可以另

行起诉请求损害赔偿，即不履行关于为特定行为的判决的损害赔偿问题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诉讼

标的。德国法允许法院在一个诉讼中一并解决，免去了当事人另诉的麻烦。〔９４〕日本法将这种损

害赔偿请求称为代偿请求，并且在其民事执行法第３１条第２款规定了执行方法。〔９５〕

典型的赔偿执行是指由执行法院 （而非审判法院）在特定情形下将执行标的变更为金钱，是

一种特殊的执行方式，无须判决中具体说明。但是，审判法官最熟悉整个案情，也最知道假如加

害人不道歉时赔偿多少金额为宜，所以不如由法院在判决中直接确定被告拒不道歉时应赔偿的金

额。这也可以给被告一个明确的预期，使其知道拒不道歉的后果。

当然，这一主张可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无这种判决方式。但是

这一主张具有可操作性，虽然判决方式复杂，但实际上减少了执行法院的负担，也并无法律禁止

这样判决。所以笔者建议司法实践中有所尝试。第二，既然由审判法院在判决中确定拒不道歉时

的赔偿金数额，那么对该金额的执行是否仍属于赔偿执行？此问题不无探讨的余地，但仅有理论

意义，故暂不讨论。为了简便起见，仍称之为赔偿执行。

从合宪性角度看，赔偿执行应无问题。它既没有用过分的威胁手段 （罚款、拘留、判刑）来

迫使侵权人赔礼道歉，也没有 “冒充”侵权人的名义。侵权人所受的 “威胁”仅仅是一定的金钱

支出，它的性质是抚慰金，其数额仅相当于假如不判决赔礼道歉而应支付的数额。

在谴责声明方式的替代执行与赔偿执行的关系上，一种可能的观点是，由于前者的操作不如

后者简便，不如只承认赔偿执行。这是笔者不能赞同的。赔偿执行仅仅使受害人获得一笔金钱，

而谴责声明方式则大体达到了与赔礼道歉相当的效果，因此，只要受害人有此要求，它就应当是

首选的执行方式。另外，抚慰金的数额不可能很高，而刊载道歉声明的费用可能远高于抚慰金。

所以，当侵权人拒不道歉时，如果受害人只能请求赔偿执行，会给侵权人带来不当的激励，因为拒

不履行可能更 “省钱”。所以，应当赋予受害人以选择权。在执行程序中，如果侵权人经法院通知

履行后未道歉或者未作出适当的道歉，法院即应通知受害人在一定期间内作出选择。逾期未作出选

择，应视为选择了赔偿执行 （这样比较方便），法院可命令侵权人支付相应金额并转交受害人。

·８２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８６页。

ＧｅｏｒｇＦｕｒｔｎｅｒ，ＤａｓＵｒｔｅｉｌｉｍ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β，４．Ａｕｆ．，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Ｃ．Ｈ．Ｂｅｃｋ，１９７８，Ｓ．２５１．

ＭüＫｏＺＰＯ／Ｄｅｕｂｎｅｒ，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ＰＯ，３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８，§５１２ｂ，Ｒｎ．９．

参见 ［日］竹下守夫：《日本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研究》，刘荣军、张卫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５

页以下。



结　　语

总的来说，笔者赞成在民法上将赔礼道歉作为侵害人格权益时的一种侵权责任形式。但是比

起典型的肯定说，笔者反对间接执行，主张以谴责声明的替代执行和赔偿执行这两种方式来强制

执行赔礼道歉，是一种较为缓和的肯定说，也可以算是折中说。

民法上赔礼道歉制度的设计和解释，应当尽可能地鼓励适当的道歉，但是并不以过度的威慑

来强迫侵权人。在此原则之下，我国的相关理论完全可以作出在比较法上具有独特性的贡献，也

完全有可能在解释论的层面上作出有价值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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